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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 務  處 

六、自 105學年起，校車搭乘改為每學年調查登記，故本(下)學期僅實

施加退人員作業，不再重新調查，相關作業說明如下：(一)原上學

期搭乘校車同學，如遇重要事故(搬家、休轉學、經濟困難等)欲取

消者，請檢附證明，並由家長、導師及科主任認證後攜帶校車證至

學務處辦理。(二)本學期轉學生或因需要改搭乘校車同學，請最慢

於 2/16(四)中午前至學務處辦理登記，逾時不候，以利後續車次調

整事宜。(三)2 月校車收費表預於 2/15 (三)發放，名冊有問題者

請一併於週四中午前至學務處辦理。繳費時間為下週一至三 20~22

日，繳費情形納入生活競賽加扣分。【教官室】 

七、105學年 HBL全國高中甲級籃球聯賽準決賽於 2/12日完賽，繼 102      

    學年度後再度殺進四強，感謝校長、主任到現場幫選手教練加油打    

    氣，更感謝各科師生的全力配合，讓加油得以順利，屆時四強於台 

    北小巨蛋舉行，現場學校加油區無需索票，為求最後展現能仁大團 

    結，2/17 (五)，請各科主任協助轉知導師學生攜帶加油棒及海報 

    於升旗時間練習第一次加油。【體育組】 

八、本週開始第二學期體育課，請各班康樂股長各班上體育課，擕帶借    

    球證於下課時間完成 借還器材，逾時不候。課程結束後請康樂股 

    長確實將器材數量於時間內返還。各班康樂股長請於上課前統計好 

    器材數量，於各節下課 時間內完成借用登記及歸還器材，下課時      

    間確實保管器材，勿隨意外借，違反規定班級暫停借用一次，遺失 

    器材未於時間內找回須按價賠償。【體育組】 

九、上課著運動服及運動鞋，不得穿著便服或帆布鞋，即日起每一人次 

    扣生活競賽 5分；攜帶 毛巾水壺，減少垃圾製造。請任課老師協 

    助提醒同學確實遵守，班級課程結束後整理球場。 如未完成整理 

    班級區域整潔扣生活競賽 20分。【體育組】 
【背面尚有資料】 

 

使用班級 

 ◎資_____班   ◎商_____班   ◎幼_____班 
 ◎服_____班   ◎廣_____班   ◎普_____班 
 ◎美_____班   ◎綜_____班   ◎觀_____班 
 ◎多_____班   ◎演_____班   ◎餐_____班 


